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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98� � � � � � � � �证券简称：青岛港 公告编号：临2024-067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4年12

月18日至2024年12月27日以通讯表决书面议案的方式进行。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按照《青岛

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规定及时以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公

司董事会成员9人，全体董事均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的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表决情况

经有效表决，本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

案》，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开展期货交割库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包括前期已经履行审批程序但尚未到期的且需于下述授权期限内继续

提供担保的额度人民币15.2亿元）， 根据担保合同约定范围承担保证责任， 担保额度有效期自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在最高限额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总经理，全权决定并

办理具体对外担保事项，授权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对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对象经营状况稳定，具有

担保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实质损害公司利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表决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相关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的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4-068）。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 报备文件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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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青岛港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港物流” ），非公司关联方。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5年度公司计划为青港物流开展期货

交割库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包括前期已经履行审批程序但尚未到期

的且需于下述授权期限内继续提供担保的额度人民币15.2亿元，下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

际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上限为人民币15.2亿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2025年度公司计划为全资子公司青港物流提供担保， 担保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18亿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公司为青港物流开展期货交割库业务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根据担保合

同约定范围承担保证责任。

2、为便于对外担保事项的具体实施，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总经理，在前述最高限额内，

全权决定并办理具体对外担保事项，授权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亿元）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亿元）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担保预计有效期

是否

关联

担保

是否

有反

担保

一、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预计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 - - - - - - - - -

2、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青岛港国际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港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

100% 29.93% 15.2 2.8 4.38%

2025.1.1至

2025.12.31

否 无

二、对合营、联营企业的担保预计

- - - - - - - - - -

2024年12月18日至2024年12月27日， 公司以通讯表决书面议案的方式进行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20756929610P

注册地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前湾保税港区北京路41号（A）

法定代表人：吕世鹏

注册资本：人民币5亿元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物流业务及港口增值服务，包括运输、场站、代理和仓储等服务。

最新的信用状况：根据青港物流在中国人民银行黄岛区支行自主查询的《企业信用报告》，

其信贷记录正常。

青港物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亿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4年11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95 41.20

负债总额 11.84 12.3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9.93 10.15

净资产 26.10 28.86

项目

2023年度

（经审计）

2024年1-11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80 25.95

净利润 7.36 7.28

注：上表财务数据为青港物流单体财务报表数据，数字差额系四舍五入所致。

截止本公告日，不存在影响青港物流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青港物流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担保计划的相关协议尚未签订，上述担保额度仅为2025年度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

度。 具体担保事项，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系满足全资子公司青港物流生产经营需要。被担保人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公司担保风险可控，且其现有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认为：公司对青港物流提供

担保，担保对象经营状况稳定，具有担保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实质损害公司利益。

六、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5.21%。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601566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2024-027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主营业务、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

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2024年12月27日，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董事

林聪颖先生、陈加芽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认真审阅了公司提

供的关联交易的合同、2024年度交易往来明细等相关材料，经核查后，认为：公司与关联人发生

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有利于公司相关主营业务的发展，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

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交易条件公

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

计2024年度全年的累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约180,000,000.00元，具体情况如下：（单位：元）

交易类型 关联方

2024年预计

金额

2024年1-11月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采购商品

石狮市博纶纺织贸易有限

公司

20,000,000.00 127,765.50

采用该供应商提供的面料生产的服

装， 因订单数量较少导致预计金额

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

小计 20,000,000.00 127,765.50

销售商品

安徽省九特龙投资有限公

司

160,000,000.00 100,278,326.85

受市场环境影响， 该经销商今年订

货偏谨慎。

小计 160,000,000.00 100,278,326.85

合计 180,000,000.00 100,406,092.35

注：2024年1-11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信息披露有关规定，公司对2025年度全年的日常

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预计累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约180,000,000.00元，具体情况如下：（单

位：元）

1、采购商品关联交易

关联方 交易类型

2025年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2024年1-11月实

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石狮市博纶纺织贸

易有限公司

购买

原材料

20,000,000.00 / 127,765.50 /

采用该供应商提供的面料生产的

服装， 因订单数量较少导致预计

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

合计 20,000,000.00 / 127,765.50 / /

注：2024年1-11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2、销售商品关联交易

关联方 交易类型 2025年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2024年1-11月

实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安徽省九特龙投资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60,000,000.00 / 100,278,326.85 /

受市场环境影响，该

经销商今年订货偏谨

慎。

合计 160,000,000.00 / 100,278,326.85 / /

注：2024年1-11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二、发生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供应商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石狮市博纶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3505817463938327

注册地址：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灵秀镇南洋路富丰商城B（2）407-408

法定代表人：洪于生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经营范围：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服装服饰零售；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服装辅料销

售；箱包销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皮革制品销售；日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03年03月26日

营业期限：2003年03月26日至2038年03月25日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洪于生持有石狮市博纶纺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纶纺织” ）

60%股份，洪煌誉持有博纶纺织40%股份。 博纶纺织的实际控制人洪于生为公司董事长林聪颖

女婿洪玉衡之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六章第三节第6.3.3条的规定，博纶纺

织构成公司的关联人。

（二）加盟商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安徽省九特龙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34010066292208XH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工业园新海大道以北郎溪路以西九特龙工业园A区

法定代表人：陈志生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服装服饰零售；服装服饰批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日用百货销售；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成立日期：2007年06月08日

营业期限：2007年06月08日至2027年12月31日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陈志生持有安徽省九特龙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九特龙” ）

80%股份，陈志生的配偶陈阿足持有安徽九特龙20%股份。 安徽九特龙的实际控制人陈志生为

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加芽配偶之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六章第三节第6.3.3

条的规定，安徽九特龙构成公司的关联人。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资信情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对本公司支付的款

项不会形成坏账。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公司的采购定价流程

公司在采购原材料时，对候选的原料供应商（包括关联和非关联供应商）进行询价，并结合

原料供应商的交货期、供货质量、市场上同类原材料价格等因素确定最终的原料供应商，最终的

采购价格也是市场化询价的结果。 无论是关联供应商还是非关联供应商，其价格的定价依据是

一致的，均是依据市场询价的结果。

（二）公司销售定价政策

根据公司与加盟商签订的《特许经销合同》的约定，公司对一级加盟商销售价格为市场标

准价的一定折扣，二级加盟商的销售价格的折扣率稍高于一级加盟商。 公司销售给一级加盟商

和二级加盟商的价格是有区别的， 但是对所属相同类别的加盟商销售价格的折扣率是一致的。

公司关联交易价格的定价依据与公司销售价格的定价政策一致，无任何差异。 公司商品的成本

主要由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和制造费用构成。 公司结合竞争对手相似产品的价格确定商品的

成本加成比例，根据成本加成法制定商品对外销售的标准价格，然后根据对外销售的标准价格

一定折扣确定与公司加盟商的批发价格。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各相关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公司生产经营服

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获取更好效益，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公司通过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公司关联交易应当定价公允、决策程序合规、信

息披露规范。 即：（1）公司关联交易应当按照《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

决策程序。（2）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应当依据《公司章程》，由独立董事发表意见。（3）公司审

计委员会应当对关联交易事项做出审核，形成书面意见，并报告监事会。 审计委员会可以聘请独

立财务顾问出具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4）公司应根据《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及公司《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

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报告期内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经常性关联销售执行公司统一定价策略，关联采购以交

易发生当时的市场情形为基础定价，其收入和支出金额占当期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比例均较

低，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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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深圳分公司拟租赁关联方陈加贫

位于深圳市的5间房间，用于满足深圳分公司办公需求，租期一年，租金合计30.35万元；长春分

公司拟租赁关联方陈培泉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4间房屋， 以满足长春分公司办公需求， 租期一

年，租金合计40万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

● 截止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交易及与不同关联人

的关联租赁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历史关联交易：过去12个月内，公司向陈加贫租赁1次，交易金额为39.28万元；向陈培

泉租赁1次，交易金额40万元；不存在向其他关联人租赁的情况。

●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交易条件及定价公允，符合交易公

平原则，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结果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2024年12月2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深圳分公司拟租赁关联方陈加贫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一路鹏基商务时空大厦的5间

办公用房，以满足深圳分公司办公需求。 租期一年，租金合计303,531.6元。

公司长春分公司拟租赁关联方陈培泉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4间房屋， 以满足长春分公司办

公需求。 租期一年，租金合计400,000.00元。

陈加贫为公司副董事长、陈培泉为陈加贫之子，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本次租赁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止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交易及与不同关联人的关

联租赁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陈加贫为公司副董事长，陈培泉为陈加贫之子，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本次租赁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陈加贫，男，中国国籍，住所为福建省晋江市磁灶镇大宅村。 陈加贫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兼任

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智投资” ）执行董事及总经理、泉州九牧王洋服时

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厦门九牧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监事、福建好易居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福建省海峡西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山南九牧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及

总经理等。

陈培泉，男，中国国籍，住所为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打锡街**号**室。 陈培泉现任上海新星

通商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董事、泉州高卫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山南高朗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监事、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厦门时韫商贸有限公司监事等。

陈加贫、陈培泉为睿智投资的股东，陈加贫、陈培泉、睿智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上海新星通商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除上述情况外，陈加贫、陈培泉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

其他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公司深圳分公司拟租赁陈加贫位于深圳市的5间办公用房。 5间办公用房位于深圳市福田区

八卦一路鹏基商务时空大厦，房屋产权人为陈加贫，具体情况如下：

承租方 出租方 租赁期限 租赁面积（㎡） 用途 总租金（元）

深圳分公司 陈加贫 2025.1.1-2025.12.31 297.58 办公 303,531.60

公司长春分公司拟租赁陈培泉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4间房屋。4间房屋位于长春市二道区和

顺北四条万盛中央一品*栋*楼，房屋产权人为陈培泉，具体情况如下：

承租方 出租方 租赁期限 租赁面积（㎡） 用途 总租金（元）

长春分公司 陈培泉 2025.1.1-2025.12.31 784.48 办公 400,000.00

上述房屋产权清晰，产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

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其房屋及附属设施处于安全、

可使用、可租赁的状态，不会影响公司正常办公经营。

（二）关联交易定价

公司深圳分公司与陈加贫、长春分公司与陈培泉的房产租赁费用以租赁房产所在地独立第

三方市场价格为参考，由双方协商确定租赁价格。

本次交易的租赁价格及物业管理费是在参考附近地区同类的写字楼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由

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以及诚实信用的原则下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为正常的商业交易价

格，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目前，本次房屋租赁合同的基本条款已确定。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深圳分公司将与陈

加贫、长春分公司将与陈培泉签订相关房屋租赁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深圳分公司与陈加贫房屋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甲方（出租方）：陈加贫

乙方（承租方）：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2、租赁标的：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一路鹏基商务时空大厦的5间办公用房，该房屋建筑面

积为297.58平方米。

3、租赁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共一年。

4、租金及支付方式

租金按月支付，乙方在每月15日前支付当月租金，月租金25,294.30元。

5、其他：租赁期满，若续租赁，则须提前一个月向出租方提出。

（二）公司长春分公司与陈培泉房屋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甲方（出租方）：陈培泉

乙方（承租方）：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

2、租赁标的：位于长春市二道区和顺北四条万盛中央一品*栋*楼的4间房屋，该房屋建筑面

积为784.48平方米。

3、租赁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共一年。

4、租金及支付方式

租金按年支付，乙方应当于租期前45天内支付租金，年租金40万。

5、其他：租赁期满，若续租赁，则须提前一个月向出租方提出。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深圳分公司、长春分公司租赁陈加贫、陈培泉的房产用于办公，是为满足公司正常的生

产经营需要，交易条件及定价公允，符合交易公平原则，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结果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六、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陈加贫回避表决，其他8位非关联董事全部同意本议案。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租赁是为满足公司正

常的业务需求；本次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

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情况如下：

1、向陈加贫租赁

承租方 出租方 租赁期限 用途 租赁面积（㎡） 租赁金额（元）

深圳分公司 陈加贫 2024.1.1-2024.12.31 办公 297.58 392,805.60

合计 297.58 392,805.60

2021年12月3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公司深圳分公司租赁关联方陈加贫位于深圳市的五间办公用房，以满足深圳分公

司办公需求，租期三年，租金合计1,142,707.20元。

2、向陈培泉租赁

承租方 出租方 租赁期限 用途 租赁面积（㎡） 租赁金额（元）

长春分公司 陈培泉 2024.1.1-2024.12.31 办公 784.48 400,000.00

合计 784.48 400,000.00

2023年12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同意公司长春分公司继续租赁关联方陈培泉位于长春市的两间房屋，以满足长春分公司

办公需求，租期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止，租期一年，租金40万元。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第五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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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7日

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在厦门市思明区宜兰路1号九牧王国际商务中心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

事长林聪颖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2024年12月23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

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事和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审议并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经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发表如下意见：公司与关

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有利于公司相关主营业务的发展，公司的主营

业务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交

易条件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预计2025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董事林聪颖先

生、陈加芽先生回避表决，由其他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经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发表如下意见：公司与关

联人发生的关联租赁是为满足公司正常的业务需求，本次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

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关

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董事陈加贫先

生回避表决，由其他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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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议案被否决。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通知及召开时间：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于2024年12月12日发出会议通知，

于2024年12月27日14:00在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街道长山村临江路1号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2月2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7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7日9:15一15:00。

2．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易晓荣先生主持，

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程序和决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和《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5．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35人，代表股份41,195,34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4.79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35人， 代表股份41,195,34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63％。

①公司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35人， 代表股份41,195,34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63％。

③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435人（其中参加现场

投票的0人，参加网络投票的43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1,195,34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4.7963％。

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

海）事务所王伟建律师、吴尤嘉律师为本次股东会出具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1．审议并通过《关于与关联方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0,368,9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39％； 反对64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41％；弃权18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368,9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39％； 反对

6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41％；弃权186,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电气控股和上海电气已回避表决。

2．审议并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0,348,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444％；反对

64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67％；弃权201,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8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348,5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444％； 反对64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67％；弃权20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89％。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电气控股和上海电气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王伟建律师、吴尤嘉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603489� � � � � � � � � �证券简称：八方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3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12月2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于2024年1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全体监事推举冯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冯华先生已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成为第三届监事会成员，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监事选举冯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冯华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2日披露的《关于监事

退休辞职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公告》（2024-050）。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603489� � � � � � � �证券简称：八方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2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东堰里路6号八方电气（苏州）股份

有限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4,098,2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54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清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4人，其中董事兼副总经理俞振华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现场

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1

关于补选文新阁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13,861,066 99.7921 是

2.00�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关于补选冯华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

113,858,516 99.7898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关于补选文新阁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965,066 80.2715

2.01

关于补选冯华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962,516 80.059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谢嘉湖、洪思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32� � � � � � � �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4081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4年12月5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现场会议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27日14时30分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27日上午9:15至15:00，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7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谢晓博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

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黄辽希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6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0,817,391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5.0308%，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名，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341,762,14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4.384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60名，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9,055,24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6461%。

（二）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共36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8,139,989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7.7158%。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为2名，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99,084,74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0697%；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

东共36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055,24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6461%。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表决情

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全资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股份347,924,96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1755%； 反对股份2,502,

8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7134%；弃权股份389,5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之0.111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

东；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105,247,55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7.3253%；反对股份2,502,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3145%；弃权股份389,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的0.3602%。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孙）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股份347,983,54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1922%； 反对股份2,463,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7023%；弃权股份370,0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之0.1055%。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

东；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105,306,13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7.3795%；反对股份2,46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2783%；弃权股份370,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的0.3422%。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股份347,917,31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1733%； 反对股份2,660,

8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7585%；弃权股份239,2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之0.068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

东；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105,239,90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7.3182%；反对股份2,660,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4605%；弃权股份239,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的0.2212%。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股份346,778,81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8.8488%； 反对股份3,630,

9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1.0350%；弃权股份407,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之0.116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

东；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同意股份104,101,414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6.2654%；反对股份3,630,9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3.3576%；弃权股份407,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的0.377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股份348,475,81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3325%； 反对股份2,037,

0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5807%；弃权股份304,5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之0.086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

东；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105,798,40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7.8347%；反对股份2,037,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8837%；弃权股份304,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的0.2816%。

本次审议的议案（一）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黄辽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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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7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通

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申请，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

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以下简称“自查

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查询，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所有激励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

前六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

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上述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

三、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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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建业大街999号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

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3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4,346,58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4,346,5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211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2113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75,701,557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

股份数量为1,666,533股， 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4,035,024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3,897,526 99.5240 437,825 0.4640 11,232 0.0120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3,897,526 99.5240 435,125 0.4611 13,932 0.0149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3,891,526 99.5176 441,125 0.4675 13,932 0.0149

4、议案名称：《关于对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3,725 93.7458 399,441 6.0360 14,432 0.218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6,168,541 93.2141 437,825 6.6160 11,232 0.1699

2

《关于制定公司 〈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6,168,541 93.2141 435,125 6.5752 13,932 0.2107

3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6,162,541 93.1235 441,125 6.6659 13,932 0.2106

4

《关于对公司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

案》

6,203,725 93.7458 399,441 6.0360 14,432 0.21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2、议案1、议案2、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属于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的议案：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关联股东：拟作为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以及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需对议案1、2、3回避表决且

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表决。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嘉晖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对议案4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卢钢律师、刘天意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